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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阿拉丁生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6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上交所审

核机构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

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问询函》要求，对问询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

告的形式披露问询回复，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本次发行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6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建设银

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的信任与支持，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协商一致，上投摩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参加建设银行基金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的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期间

活动时间以建设银行最新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内容

费率优惠期限内，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申购、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可享费率优惠。 参与费率优惠的基

金产品以及具体折扣费率请以建设银行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建设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建设银行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 本优惠活动解释权

归建设银行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敬请投资者关注建设银行的相关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

宜，请咨询建设银行。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cifm.com）的上述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网站：www.ccb.com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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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11424号）。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问题逐项落实，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逐一进行

了分析和回复，并于2021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福建傲农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要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

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6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21年9月7日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投

资者可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程序遵循基金的法律文件和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具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大成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628

2 大成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C 007910/007911

3 大成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0918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

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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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五矿稀土，证券代码：000831）于2021

年9月1日、9月2日、9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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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证券简称：北京科锐，证券代码：

002350）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1年9月2日、2021年9月3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述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对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新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6月11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2021年8月3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593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1,073.3703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322.0110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3,322.011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201.1093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50.2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11.75元/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2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振华新材” A股1,550.2500万股。

根据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5,117.1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75.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425.9593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325.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3136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9月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11.75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

当于2021年9月6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6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

“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1年9月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

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

（2）中信建投振华新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员工资管计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75元/股，本次发行

总规模13.01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投

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4,429,348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2021年9月8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42,502.678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共计28,790,762股，获配金额与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339,982,910.77元。 主承销商将

在2021年9月8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限（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

司

4,429,348 52,044,839.00 - 52,044,839.00 24

2

中信建投振华新材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1,073,370 130,112,097.50 650,560.49 130,762,657.99 12

3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561,999 77,103,488.25 385,517.44 77,489,005.69 12

4

孚能科技产业投资（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3,280,998 38,551,726.50 192,758.63 38,744,485.13 12

5

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968,599 23,131,038.25 115,655.19 23,246,693.44 12

6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

限公司

1,968,599 23,131,038.25 115,655.19 23,246,693.44 12

7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68,599 23,131,038.25 115,655.19 23,246,693.44 12

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984,299 11,565,513.25 57,827.57 11,623,340.82 12

9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84,299 11,565,513.25 57,827.57 11,623,340.82 12

合计 33,220,110 390,336,292.50 1,691,457.27 392,027,749.77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9月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666，6666

末“5”位数 84284，96784，71784，59284，46784，34284，21784，09284，71766

末“6”位数 555438，055438，281551

末“7”位数 0555416

末“8”位数 83105222，33105222，81602868

末“9”位数 09908921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振华新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46,50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振华新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9月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36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81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25,211,1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

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14,696,120 58.29% 39,827,971 73.40% 0.02710101%

B类投资者 93,720 0.37% 249,576 0.46% 0.02662996%

C类投资者 10,421,350 41.34% 14,182,046 26.14% 0.01360865%

合计 25,211,190 100.00% 54,259,593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85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9月8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发行人：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特别提示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远股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37 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

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泰证券” 或 “联席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3,75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9,62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4,12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9.56 元 / 股。 根据《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5,928.47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1,37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3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5060326%。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

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9 月 3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

了维远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85,�5285,�7285,�9285,�1285

末“6”位数 673852,�873852,�473852,�273852,�073852,�012191

末“8”位数 68579972,�18579972

末“9”位数 174806114,�15332652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维远股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23,750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维远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联

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2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05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215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为 2,830,51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

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813,660 28.75% 6,892,415 50.13% 0.08470878%

B类投资者 508,000 17.95% 2,768,600 20.14% 0.05450000%

C类投资者 1,508,850 53.31% 4,088,985 29.74% 0.02710001%

合计 2,830,510 100.00% 13,750,000 100.00% 0.04857782%

注：A、B、C 类投资者申购量占比、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为

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69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邮箱地址：project_wyhxecm@citics.com

发行人：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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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美邦股份”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8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1]2738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80.00 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35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12.69元 / 股。 根据《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931.3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33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4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26555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

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9 月 3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美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269，3269

末“5”位数 84846，34846

末“6”位数 201821，401821，601821，801821，001821，988973

末“7”位数 3273257，5273257，7273257，9273257，1273257

末“8”位数 99138101，79138101，59138101，39138101，19138101，008579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美邦股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42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美邦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

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2 日 （T 日）结

束。 入围的 3,04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217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为 5,673,5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1,601,280 28.22% 1,694,732 50.14% 0.01058361%

B类 1,019,200 17.96% 586,092 17.34% 0.00575051%

C类 3,053,090 53.81% 1,099,176 32.52% 0.00360021%

合计 5,673,570 100.00% 3,380,000 100.00% 0.00595745%

注：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

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1,523 股零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

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同泰慧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众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险分红以及蒋维。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52523071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发行人：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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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